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做好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
发放工作的补充通知

闽人社办〔2025〕135号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高校、各有关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
因工作安排调整，原定10月份启动的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工作顺延至11月启动。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毕业生申请时间
各院校符合条件的毕业生（以下称为“申请人”）于11月5日8:00至11月19日17:00期间，登录“福建就业网——毕业生就业专区——一次性求职补贴”（网址：https://www.fj99.org.cn/bys）进行网上申请。
　  二、各院校审核、公示时间
（一）院校审核。11月5日起，各院校同步开展审核，并于11月28日前将审核结果系统提交所在地人社部门。
（二）公示。各院校应于12月12日前完成公示并将学校正式公函及相关材料书面上报所在地人社部门。
三、资金拨付时间
各地人社部门于12月26日前复核辖区内各院校审核、公示材料后，通过福建省乡村振兴（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系统，发放到申请人个人账户。第一轮审核通过的,原则上在一个月内完成资金拨付，具体发放时间由各地根据财政资金情况自行确定。第一轮申请未通过的可于2026年4月至6月进行第二轮申请，第二轮资金拨付预计在2026年6月底完成，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其他事项
补助标准及其他要求按照《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闽人社函〔2025〕236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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